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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式意义分析的观念、路径和原则＊

———以“把”字句为例

施 春 宏

提　要　基于汉语句式研究现状和构式语法基本理念，本文以“把”字句语法意义的研究为例来探

讨句式意义分析的研究观念、基本路径和主要原则。文章首先梳理学界在分析“把”字句语法意义

时所折射出来的基本观念和方法，将其概括为构件义还是构体义、语义自主还是形义互动、语义特

性还是语义共性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然 后 进 一 步 将 句 式 意 义 研 究 过 程 中 常 见 的 分 析 路 径 概 括 为

链推式和蕴涵式（包括特化和泛化两种下位类型）这两种基本模式，揭示了不同分析路径的现象基

础。文章由此提出这样的分析策略：重 视 句 法 结 构 和 语 义 结 构 的 匹 配 关 系，在 句 式 群 中 定 位 相 关

句式的语法意义。继而归纳出句式意义研究中所应遵循的若干基本原则：在多重互动关系中认识

句式意义，在结构化配置中概括句式意义，在句式系统中揭示语法意义的共性和个性。

关键词　句式　语法意义　研究观念　分析路径　基本原则　“把”字句

一　引 言

句式作为特殊的论元结构构式（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其形式和意义一直广

受学界关注，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就形式而言，集中于句式的配位方式及生成机制；
就意义而言，集中于各个句式所表现的语法意义。具体到语法意义，它是指由语法形式（如语

序、结构关系、虚词、功能类别选择等）所负载的结构意义，既区别于词汇意义，也区别于语用意

义。为简便起见，本文以“句式意义”专指“句式的语法意义”。
句式意义的性质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认识：一是结构意义，即作为结构整体的意义和组构成

分之间的关系意义；二是区别性意义，即该句式与其他句式相区别的语法意义。因此，概括句

式意义可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考察：内，指相关成分之间的结构化关系；外，指不同句式意义之间

的共性和个性。基于此，无论是认识（句式性）构式的形式还是意义，都需要立足于构体（构式

的整体结构）和构件（构式的组构成分）①、此构式和彼构式之间的互动关系。
构式语法（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强调任何构式都是一个完形，是形式和意义?功能的配

对体（ｆｏｒｍ－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ａｉｒ），而对句式形式结构和意义结构之间匹配关系的研究，正是

句式意义分析的根本。然而，目前学界对此关注得还不够充分。对句式性构式而言，论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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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配位方式互动关系的分析对认识构式的形式和意义及其关系非常重要。因此，对形义关系

的匹配方式、过程和机制的分析，是我们认识句式意义的基本路径。基于构式观念的形义匹配

关系分析或可将其推进一步。就句式意义研究而言，既需要基于构式分析的基本原则对特定

句式的形式和意义做出概括，还需要关注该句式所赖以存在的句式系统及其相互关联的结构

化机制，在系统中确立各个相关句式具有区别性特征的结构意义。
在汉语句式意义的研究中，“把”字句作为一种极具汉语个性的特殊句式，备受关注，而且

取得了相对瞩目的成果。然而，“把”字句研究中存在一种甚为常见的情形，即就“把”字句论

“把”字句，而对“把”字句与其他相关句式的语法意义之间的系统关联少有说明。这样的分析

路径容易带来一些问题。首先，基于结构主义方法论原则下的系统性原则和区别性原则（或者

说差异性原则），这种就单个句式论单个句式的研究方法，很容易将相关句式语法意义的共性

看作是某个句式的个性。其次，即便是对“把”字句个性的概括，也容易割裂特殊句式的形式和

意义之间的关联，尤其是两者之间结构化的匹配关系。
基于汉语句式研究现状和构式语法基本理念，本文以“把”字句语法意义的分析为例来探

讨句式意义分析中的一些元语言学意义上的问题。本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通过梳理“把”字

句语法意义研究中的重要发现及存在的问题，揭示其所折射出来的基本观念和方法，然后进一

步概括出句式意义研究过程中的主要分析模式，并提出本文所主张的分析策略，最后探讨句式

意义研究中应遵循的若干原则问题。

二　“把”字句语法意义分析的基本观念

关于“把”字句的语法意义，自王力（１９４３）提出“处置”说后，就一直成为研究“把”字句所关

注的焦点，但始终伴随着各种争议。其中基本上贯穿着一根主线，即“处置说”与“致使说”的争

论。基于此，我们首先探讨两说各自的合理性根源何在，揭示问题的实质，以及两种思路对研

究句式语法意义有何启发。
对“把”字句语法意义的研究历程，学界已有较多整理，在概括既有描写成果的基础上力求

做出结构和认知、功能上的解释，如叶向阳（１９９７、２００４）、沈家煊（２００２）、郭锐（２００３）、王 红 旗

（２００３）、胡文泽（２００５）、施春宏（２００６）、刘培玉（２００９）、施春宏（２０１０ａ）、翁姗姗（２０１２）、席留生

（２０１４）、陆俭明（２０１６）、施春宏（２０１８）等。这里并不试图全面概括各种理论背景下“把”字句的

研究状况，而是拟从句式意义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对相关研究观念做出新的梳理。为表述方

便，下面关于“把”字句结构成分的说明，大多按照目前的术语系统来叙述。

２．１ 构件义还是构体义

句式意义研究存在的一个方法论问题是：所概括的句式意义是某个特定槽位出现的词汇

意义还是整个句式的语法意义？若从构式语法的观念来认识，它是属于构件义还是构体义（即
一般所言的构式义）？句式意义指的是独立于句式中特定词项的意义而存在的构体意义，而

“把”字句语法意义的研究有时并没有对构件义和构体义进行明确区分。
王力（１９４３）关于“把”字句的处置说影响深远，很长时期里的讨论都围绕此展开。对于“处

置”，王力先生是通过正反两个方面来说明的。王力（１９４３）通过列举正面类型来理解处置式：
处置式是把人怎样安排，怎样支使，怎样对付；或把事物怎样处理，或把事情怎样进 行。王 力

（１９４４）则指出，表示精神行为（如“我爱他”）、感受现象（如“我看见他”）、不能改变事物状况的

行为（如“我上楼”）、意外遭遇（如“我拾了一块手帕”）和“有、在”（如“我有钱”“他在家”）这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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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词（即述语动词）无法进入“把”字句②。
受当时的学术背景所限，王力先生并没有明确“处置义”是词汇意义还是句式意义，且对

“把”字句限制条件的考察，也主要限于述语动词的语义特征。对处置说而言，解释力度最强的

是由宾格（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动词或宾格性动结式构成的“把”字句。③ 例如：
（１）ａ．晴雯把扇子撕了。　　　　　ｂ．晴雯把蜡烛吹灭了。
例（１）ａ句可理解为晴雯通过“撕”的方式处置了扇子；例（１）ｂ句则是晴雯通过“吹”的方式

处置了蜡烛并使蜡烛灭了。然而，由作格动词（ｅｒｇａｔｉｖｅ）或作格性动结式构成的“把”字句则是

处置说的一个疑难点。例如：
（２）ａ．他昨天不小心把钥匙丢了。　ｂ．一句脏话就把他气坏了。
我们很难将例（２）理解为某人通过“丢”的方式处置了钥匙（实际上“丢了”是一种结果状

态）、“一句脏话”通过“气”的方式处置了他而使他变“坏”了。面对这种情况，王力先生将它们

归为“处置式的活用”，有些学者则尝试扩大对处置的理解，进而提出广义处置说④，认为这里

的“处置”应该是一种语法上的处置，而非逻辑上的处置。这种认识至今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解

策略，虽然每个阶段的理解或有差异。
也有学者看到了处置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致使说（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因果说）。对致使

说而言，情况似乎正好相反，它最方便说明的是由作格动词或作格性动结式构成的“把”字句。
这类句式虽无明显的施事，但有明显的致使／因果关系蕴含其中。例如：

（３）ａ．偏又把凤丫头病了　　　　ｂ．把老王急疯了

它们可以理解成“（某件事）偏又使凤丫头病了”和“（某件事）使老王急疯了”。由于这种致

使说偏 重 述 语 动 词 或 动 词 性 结 构 的 语 义 特 征，我 们 可 以 称 作 词 汇 性 致 使 说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ｉｔｙ）。然而，词汇性致使说却不好说明宾格动词或宾格性动结式构成的“把”字句中致

使的含义。如“晴雯把蜡烛吹灭了”，将它理解成“晴雯使蜡烛吹灭了”，显然很勉强；而理解成

“晴雯吹蜡烛”致使“蜡烛灭了”，则更合乎实际。这便是句法性致使说（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ｉｔｙ）
的理解。

有鉴于此，近些年来学 界 普 遍 关 注 到 了 处 置 义 或 致 使 义 的 负 载 者 或 来 源：是 句 式，还 是

“把”字句中的述语动词，甚或是“把”。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这种处置义或致使义从根本上

说是一种句式意义，即句式性构式义。认知语言学（尤其是构式语法）兴起之后，对这方面的认

识更加明确了，做出了很有启发性的探索。但对这种句式意义如何由“把”字句来体现，目前的

认识差异仍然很大。
与之同时，由于看到了“把”字句系统存在不同次类，有学者便区分了不同语义类型的“把”

字句⑤，采取分而治之的研究策略。然而更多研究者则从现代语言学理论所追求的“一致化”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目标出发，尝试从新的角度对这一句式进行概括，如将该句式的认知结构概括为

位移图式（张旺熹２００１），是表达“事项界变”的手段（张黎２００７）。而更多的研究则是将其语法

意义明确概括为“致使”⑥，尽管这种句法性致使说在不同研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此外，仍有

研究坚持处置说，但都对处置的内涵做了新的阐释，如提出“主观处置”（沈家煊２００２）、将处置

理解为“控制性的致使”（王红旗２００３）等。
综上，仅仅从句式主要槽位中的词汇意义（即构件义）来说明其语法意义显然存在着困境，

要说明句式意义（即构体义），既要考虑整体义和主要动词词汇意义的互动关系，也需要说明构

件组合如何整合浮现出构体义，以及意义和形式之间的匹配互动关系如何。将词汇意义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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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式意义固然不可取，但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同样不足取。这就存在一个首先要处理的方

法论问题：如何区分构体义和构件义，并在两者之间建立合理的互动关联？

２．２ 语义自主还是形义互动

句式意义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二是：对句式意义的概括是否具有构式形式的依存性？若

具有依存性，则句式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结构化关系？

结构化（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是现代句法理论的基本目标之一。不仅是形式，意义的组构成

分之间也存在结构化关系。只有将语义结构跟特定表达形式关联起来，并在形式和意义的结

构性互动关系中去考察其限制条件，所得的语义内容才是特定句式的语义结构。
“把”字句在句法和语义上的限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之一。如吕叔湘（１９４８）讨论了

“把”字句什么时候非用不可，什么时候绝不能用，什么时候可用可不用。后来人们对“把”字句

结构成分及其功能特点的描写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遗憾的是上述研究思路未能深入下

去，缺乏严格的条件表述。结构类型的归纳并非简单的线性描写，而与理论背景亦紧密相关。
广义处置说和词汇性致使说试图在“把”字句语法意义结构化方面有所突破，但仍受限于词义

结构本身的认识，而未能充分认识“把”字句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在事件语义结构分析方

法引入句式分析之前，人们主要是根据谓语部分的表达形式来归纳“把”字句的结构类型，并借

此概括其语法意义。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开 始 关 注 这 些 附 加 在 述 语 动 词 前 后 成 分 的 性 质 和 作 用，以 及 它 们

和述语之间的语义关系，从各句法成分在表达“把”字 句 语 法 意 义 的 结 构 中 的 不 同 权 重 来 分

析其句式意义。狭义处置说强调的是述语动词；广 义 处 置 说 和 词 汇 性 致 使 说 从 本 质 上 说 也

是如此，但已有明确的结构化认识。如提出“广义的处置”的 潘 文 娱（１９７８）指 出，ＶＰ这 一 行

为动作是对“把”后名词性成分施行的，ＶＰ有广义的结 果，广 义 的 结 果 必 须 落 在“把”后 名 词

性成分上。
这方面分析得比较充分的是句法性致使说及其相关认识，如薛凤生（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将“把”字

句的结构描写为“Ａ把Ｂ＋Ｃ”，其中Ａ、Ｂ代表“把”字前后的名词性成分，Ｃ充当句子的谓语，
表现为动词短语ＶＰ，用来说明由于某一行动而造成Ｂ的某一状态的描述语段。“把”字句的

语义被诠释为：“由于Ａ的关系，Ｂ变成了Ｃ所描述的状态。”这应该是“把”字句语法意义研究

中结构化程度很高的分析。然而，由于将Ｂ后的成分笼统地看作一个描述语段，便放弃了对

“把”字句中述语动词及其前后成分的句法语义特征的认识，也即放弃了对Ｃ内部进行结构化

分析（而这一点对于分析“把”字句这种论元结构构式十分关键），从而使不少“把”字句难以得

到解释。例如：
（４）ａ．孩子把妈妈哭醒了。（“哭”是孩子的动作，“醒”是妈妈的状态，但“哭醒”不是妈妈的

状态）

ｂ．你去把大衣熨熨。（“熨”重叠，全句没有显性的“造成……状态”之义）

ｃ．他把工资喝了酒。（“喝”后带宾语，全句没有呈现状态义）
其后，很多研究在结构化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尽管有的分析重点不在结构化本身。如崔希

亮（１９９５）将典型的“把”字句的语义描述为：ＶＰ是一个描述性语段，其功用在于说明Ｂ在某一

行动的作用下所发生的变化；杨素英（１９９８）认为“把”字句表现某物、某人、某事经历一个完整

的变化过程，或者有终结的事件。张伯江（２０００）基于构式语法理论将“把”字句“Ａ把ＢＶＣ”的

整体意义概括为：“由Ａ作为起因的、针对选定对象Ｂ的、以Ｖ的方式进行的、使Ｂ实现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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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变化Ｃ的一种行为。”这是对“把”字句相关句法成分及其关系的至为全面的考察⑦，然而这

一概括恰恰更好说明的是汉语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动结式隔开式，如“今当打汝两前齿折（《贤愚

经》）”。但这是对“把”字句语法意义的高度结构化的认识，非常有启发性。持致使说（句法性

致使说）的胡文泽（２００５）则将“把”字句“Ａ把Ｂ＋Ｃ”的语法意义概括为：“Ａ使‘把’字宾语Ｂ
处于Ｃ描写的致使结果状态中”。该文对“把”字句的处置、致使、“话题—说明”的分析和对结

果在“把”字句中的地位、表现有重要的认识，但由于将“把”字句的结构分析为“Ａ把Ｂ＋Ｃ”，这
样概括出来的语法意义同样难以完全避免薛凤生（１９８９）中存在的问题，但“使……处于……致

使结果状态中”这一认识较薛文已有很大进展。
叶向阳（１９９７、２００４）、郭锐（２００３）则从事件结构语义学的角度对“把”字句语义结构做出较

为系统的分析，将“把”字句看作具有致使关系的两个事件。如“晴雯把蜡烛吹灭了”表达的是

“晴雯吹蜡烛”致使“蜡烛灭了”这样的语义关系。此外，他们还根据“把＋ＮＰ”后的成分在形式

上是表达单事件还是双事件，将“把”字句分为双述“把”字句（显性层面有两个述语谓词）和单

述“把”字句（显性层面只有一个述语谓词），进而对“把”字句语义结构的各种类型都做了细致

的分析。这是一种结构和语义／功能相结合的分类。然而，这种分析仍重在对“把”字句语义结

构的分解，而未进一步说明这样的语义分解结构如何投射为“把”字句的句法形式（即没有把语

义结构和形式结构结合），以及其他句式的语义结构是否也有此表现。施春宏（２００６）进一步对

“把”字句的构造过程及其形义关系做出系统性的派生分析，但“把”字句形式和意义的互动关

系仍有待进一步说明。
现代句法理 论 的 一 个 重 要 认 识 就 是，对 语 义 结 构 的 分 析 应 该 重 视 语 义 结 构 的 句 法 化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表现，即需要对句式语义结构的句法实现有所分析，就“把”字句而言，就 是

“把”字句的配位方式如何实现“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因为如果不这样，很可能因对句式的语

义结构类型认识不充分而不能实现一致性的理论追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句式意义看作是

一种由相关语义成分整合而成的结构化意义，而不能只看成句式中某个句法成分的意义；研究

句式意义，必须结合该句式中各个语义成分的表达方式及相关表达形式之间的结构化方式，从
形式和意义的互动匹配关系入手找到语法意义的句法表现形式。这种句法和语义的互动关系

包括两个方面：句法结构如何适应语义结构要求；语义结构如何实现为句法结构。即需要进一

步研究句式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相互作用的构造过程。

２．３ 语义特性还是语义共性

句式意义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三是：所概括的句式意义是该句式的特性还是相关句式的

共性？就“把”字句而言，则是：目前所概括的语法意义是“把”字句的特性还是相关句式的共

性？这可以从汉语句式系统和语言类型比较两个层面来认识。
就汉语句式系统而言，如前所述，目前的处置说、致使说等基于“把”字句本身的认识，虽然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把”字句的句法意义，但所概括出来的句式意义并非为“把”字句所独

有。如“晴雯把扇子撕了”和“晴雯把蜡烛吹灭了”固然有处置或致使的含义（无论是广义理解

还是狭义理解），然而“晴雯撕了扇子”和“晴雯吹灭了蜡烛”这样典型的主动宾句也有此含义。
甚至“扇子被晴雯撕了”和“蜡烛被晴雯吹灭了”类典型“被”字句亦然。也即处置或致使实际上

是一系列相关句式的共性，而非“把”字句的个性。即使是将“把”字句语义结构概括为主观处

置、表示位移图式等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仍然无法摆脱这一困境。因而处理好句式的个性意义

及其与相关句式的共性意义之间的关系，是讨论句式意义的重要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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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语言类型比 较 而 言，“处 置”或“致 使”是 各 种 语 言 中 的 普 遍 范 畴，如 英 语 中 的“Ｍａｒｙ
ｂｒｏｋｅ　ｔｈｅ　ｖａｓｅ”，自然具有处置或致使的意义；“Ｈｅ　ｗｉｐｅｄ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ｃｌｅａｎ”类动结构式和“Ｈｅ
ｐｕｔ　ａ　ｂ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类使移构式更是如此。汉语“把”字句同其他语言可相类比的结构在

表达相似的句式意义或语法范畴上，有什么共同点，又有什么区别，这不仅仅具有普通语言学

上的理论意义，也能帮助学界深化对汉语致使结构及相关特殊句式形义关系的认识。因此，对
“把”字句语法意义的概括似宜放到更大的类型学背景上去认识。

以上指出的三个方法论层面的问题，实际上均涉及句式形义关系研究的基本观念。根本

问题集中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从本体论方面来看，“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到底是什么？

从方法论方面来看，如何对“把”字句及相关句式的语法意义进行概括？接下来我们便在进一

步概括“把”字句语法意义分析路径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定位“把”字句的语法意义问题，并对句

式意义分析的基本原则做出概括。

三　“把”字句语法意义概括的基本路径

任何学术概念都只有在相应的理论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或分析模式（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中才能呈现其

特殊的含义。“把”字句的语法意义也是如此。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人们对“把”字句语

法意义的认识，基本上围绕处置和致使而展开。这就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长期争执不下的处

置说和致使说是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亦即处置和致使的基本语义结构是相近或相关

的，理论刻画的侧面却有所不同。
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经典意义的处置说并不能充分概括“把”字句的多样化表现。

在此情况下，如果试图寻求一致性解释，必然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扩展对处置的理解，或者另寻

出路，重构概念并发掘其理论效应。这样庶几可以揭示“把”字句的典型现象和非典型现象所

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由此，关于“把”字句乃至一般句式的语法意义，学界形成了两种分析模式和路径类型，这

也是学界在阐释核心概念及其理论效应时常见的基本策略。

３．１ 链推式的概括路径

人们一般认为某个句式的典型现象应该出现得比较早，使用的频率比较高，比较容易观察

到，也相对比较容易对它的语法意义做出概括；而次典型现象、不典型现象等非典型现象应该

是典型现象功能扩展的结果。扩展发生后，对典型现象语法意义的概括未必能够涵盖非典型

现象。这个过程简单地看就是从一种语法意义逐渐推演出另一种语法意义，或从典型现象所

表示的语法意义发展出非典型现象所表示的语法意义。从句式意义概括的实际过程来看，通

常首先对典型现象做出概括，此时最容易将核心词项义（构件义）理解成结构义（构体义）；随着

对共时平面上典型现象与非典型现象共存格局的关注，则建构出多义共存的语法意义系统。
“把”字句语法意义研究的推演过程可以做出下图一的刻画。

王力先生对处置式及其活用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链推关系。这也是引起后续研

究者对处置和致使都有所怀疑的地方，因为根据这种关系，无论哪一种理解，都只能说明部分

现象而忽视另一部分现象。不过，这种概括路径既有理论支持也有现实基础，词义的引申及分

立义项就是采取这种策略。它体现了词汇意义分析和句式意义分析的平行性。所有将语法意

义分成几种类型的分析都是这种路径下的具体表现，因此都可以看作由这种路径衍推而来。
即便是下面就要讲到的蕴涵式，在做出一致性概括之后同样需要对其内部不同层次的语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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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做出链推式刻画和解释。

图一　链推式图示

　

图二　蕴涵Ａ式：特化

　

图三　蕴涵Ｂ式：泛化

３．２ 蕴涵式的概括路径

链推式概括路径采取的是分析本义和引申义之间关系的研究策略，然而，人们对语法意义

的分析似乎更愿意做出某种统一的概括。也即将某种语法意义的含义做扩展性理解，而后将

另一种语法意义看作这种语法意义的特殊现象或典型现象，这种现象需要加上某些条件或置

于某个特定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说明。这又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将链推式中较早出现的语法意义（一般是从典型现象中归纳出来的语法意

义）看作这个句式的基本意义，晚出的意义则看作一种有标记的情况，因而可以通过扩大或限

制对基本语义的理解来解决问题。就“把”字句而言，也就是将处置义作为它的基本语法意义，
而致使义只是一种特殊的处置。可以用“蕴涵Ａ式”图表示，见图二（图中箭头指语义分析的

特化认知路径）。
潘文娱（１９７８）、马真（１９８１）、宋玉柱（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和沈家煊（２００２）等都将“把”字句的语法

意义归纳为处置。但他们的处理方式也有差异。如潘文娱、马真等都认为不要对处置做狭义

理解，特殊现象也能包含在广义的处置当中⑧；沈家煊则从语言表达的主观性的角度提出新的

解释，认为“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是表示“主观处置”，即说话人认定主语甲对宾语乙做了某种处

置。这些理解都使得致使义包含在处置义当中。
第二种情况是将链推式中比较早的意义看作是比较晚的意义的一种有标记的情况，而将

整个句式的意义看作比较晚出的意义，晚出的意义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抽象度高。就“把”字句

而言，也就是将致使义作为“把”字句的基本语法意义，而处置义只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可以用

“蕴涵Ｂ式”图表示，见图三（图中箭头指语义分析的泛化认知路径）。
薛凤生（１９８９）、戴浩一（１９８９）、胡文泽（２００５）等叶向阳（１９９７、２００４）、郭 锐（２００３）等 就 将

“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归结为致使，而与处置相关的则是施事－受事关系和动作－结果关系都

特别具体明确的情况（形如“晴雯把蜡烛吹灭了”）。但如前文所述，他们的处理方式也有差异。
概括起来，蕴涵式的两种处理办法就是：或者扩充对典型意义的理解，扩大其适用范围；或

者提出一个具有更大概括性的概念，而将典型意义作为它的特例。显然，这种研究策略潜在地

将句式意义和词汇意义的分析模式分别处理了。

３．３ 不同概括路径的现象基础

其实，链推式和蕴涵式都体现了人们对特定语法现象认识的加深。它们都试图说明共时

的复杂现象之间的多义关系和层级关系，同时又有历时发展层级的背景，因此可以看作是共时

现象的历时方法考 察。这 些 方 法 之 所 以 有 效，既 是 基 于 对 原 型（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观 念 的 认 识 和 运

用，也是基于对共时现象是历时的沉淀这一语法化观念的认识和运用。它们对特定现象的刻

画是互相推进的。链推式直接反映了句式意义扩展过程的脉络和人们对这个“异质”系统发展

的过程的刻画。对这个过程刻画得越精细，就越能够刻画共时平面上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
既然共时平面上的句法系统是历时的沉淀，共时平面的语法现象的参差性便体现了异质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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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当然，就句式的共时研究而言，人们还是希望对特定句式语法意义的概括既能涵盖典

型现象，也能涵盖非典型现象。
这样看来，“把”字句到底是表示处置义还是表示致使义，似乎还有继续争论下去的趋势，

但追求对现象的一致性解释则基本成了共识。其实，争议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处置的施动力和

致使的使动力的表达及其对处置或致使的对象的作用方式。我们可以将施动力和使动力这两

者合在一起看作动因。从句法结构着眼，动因的表达往往跟动词或动词性成分的情状类型有

关联。如宾格动词“杀、砍、切、种、建筑、发射”等，它们的主体论元能够主动地发出动作行为，
可以看作施动因。而役格动词如“气、急、累”等，它们需要通过引入外在事件作为产生某种结

果的原因，可以看作使动因（如“奶奶突然病重，把她急坏了”），有时这种外在原因不出现，可以

看作隐含的使动因（如“把椎间盘累突出了”）。狭义上的处置是由施动因造成的，而狭义上的

致使是由使动因造成的。但处置本身蕴涵着使被处置的对象产生某种结果，这自然使处置含

有致使的意义。这就是蕴涵Ａ式的理解。而如果我们不侧重对原因的分析，而是侧重某个事

件带来的结果，那么，这种结果是由某种原因而得以出现的，这就自然使处置包含于致使的含

义之中。这就是蕴涵Ｂ式的理解。
如果一个句式由典型意义向不够典型的意义发展的过程脉络清晰，人们则比较愿意采取

链推式的观察角度和理解策略。而一旦一个句式发展得比较成熟，各种发展的空间已经基本

实现，人们则比较愿意采取蕴涵式的观察角度和理解策略，更希望为这种句式找到较为一致的

解释，用概括面较大的概念来抽象这种过程。也就是说，蕴涵式是链推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

然概括，而二者都既是特定句式的发展过程，也是观察、描写和解释的过程。对此有一个比较

充分的认识，可以使我们在不同认识之间构造一个合理的对话空间。
这样看来，处置和致使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两个不同的视角。处置强调

的是事件主体的施动性，致使强调的是事件主体的使动性。因此，如果只着眼于述语动词的语

义特征对整个句式语法意义的贡献，处置说必然将由役格性成分构成的“把”字句看作是广义

的处置，致使说必然将由宾格性成分构成的“把”字句看作是特殊的致使。然而，如果着重于

“把”字句语义结构的句法表达，致使说似乎比处置说在系统解释各种“把”字句类型时更为方

便简洁。含施动因的视为典型处置，含使动因的视为典型致使。蕴涵Ａ式是处置蕴涵致使，
即将由役格性成分构成的“把”字句看作是广义的处置；蕴涵Ｂ式是致使蕴涵处置，即将由宾

格性成分构成的“把”字句看作是特殊的致使。

四　相关句式语法意义的系统性和区别性

上面提到的句式意义的概括方式和路径，不管是链推式还是蕴涵式，总体而言都是就“把”
字句而看“把”字句，句式的形式结构与意义结构相结合的考察做得还不够充分。基于此，我们

提出一种新的分析路径，即结合形式和意义的匹配关系和结构化过程，将特定句式放到相关句

式系统中去考察，得出关于句式意义的基本认识：所有的句式意义都是一种区别性意义，这种

区别性意义又同时基于句式系统中的语义共性而存在。这种分析路径是由结构主义对语言成

分及其价值的基本认识所决定的：系统决定关系，关系决定价值。

４．１ 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匹配关系

我们首先从“把”字句句法和语义的结构化过程来看“把”字句的语法意义。为便于说明问

题，下面以动结式为述语谓词的句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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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拨亮：ａ．袭人拨亮了油灯。　　　　　ｂ．袭人把油灯拨亮了。

ｃ．油灯被袭人拨亮了。　　　　ｄ．油灯被拨亮了。

ｅ．油灯拨亮了。　　　　　　　ｆ．？ 袭人拨亮了。

ｇ．油灯袭人拨亮了。　　　　　ｈ．？ 袭人油灯拨亮了。
既然“把”字句表达的语义范畴可归入致使，而表达致使的句法结构化方式有很多表现形

式，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相关句式的构造过程联系起来，通过分析其句法结构方式的差异来

透视其语义结构方式的差异。致使范畴所表达的致使事件由使因事件和使果事件这两个子事

件所构成，经由概念结构概括为语义结构并向句法结构投射。典型致使结构的语义成分包括：
致事（ｃａｕｓｅｒ）、动作、役事（ｃａｕｓｅｅ）、结果，其语义内容是：致事通过某个动作对役事施加影响而

使役事发生结果所呈现出的变化。以袭人拨油灯（使因事件）致使油灯变亮了（使果事件）为

例，这两个子事件的论元结构及其关系是：拨（袭人，油灯１）ｃａｕｓｅ亮（油灯２），其中，油灯１＝油

灯２。两个子事件的论元结构经过整合，形成动结式“拨亮”的论元结构：拨亮（袭人，油灯１＋２）。
这种论元结构投射到句法结构中，根据施春宏（２００５、２００８、２０１５ａ）提出的论元结构整合的“界

限原则”及相关的配位准则系统，其基础结构就形成了（５ａ）这样的表达。这是一般句法理论都

认可的表达方式。根据施春宏（２００６、２０１０ａ），例（５）中其他句式都可以在（５ａ）的 基 础 上 派 生

（包括初级派生和次级派生等不同派生层级）而来。参照施春宏（２００４、２０１０ａ、２０１５ａ）的分析，
将例（５）中的各句分别命名为：（５ａ）致使性施受句（下文简作施受句）、（５ｂ）“把”字句、（５ｃ）长

“被”字句、（５ｄ）短“被”字句、（５ｅ）受事主语句、（５ｆ）施事主语句、（５ｇ）受事话题句、（５ｈ）施事话

题句。如此一来，这些显然具有表达致使范畴特性的结构共同构成了一个基于相同底层论元

结构的句式系统。由此可见，它们的句法意义一定具有共同特征（共性），但由于派生的路径和

结果不同，其语法意义也就呈现出某种差异（特性）。就此而言，在句式系统中结合句式的句法

形式的结构化过程来考察其语法意义就成为必要的路径。

４．２ 在句式群中定位相关句式的语法意义

基于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任何语言成分都是因区别于系统中的其他成分而获得

价值。句式自然也不例外。然而，“句式系统”这个概念比较宽泛，某个句式放到什么系统中考

察其价值、如何在该系统中进行考察，学界少有明确的说明。因此施春宏（２０１０ａ）便引入了一

个内涵具体且外延相对明确的新概念：句式群（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并提出了一个

系统的分析思路：在句式群中考察“把”字句及相关句式的语法意义。这样可使句法意义的分

析变得具体明确，可操作性强，同时既便于证实，也便于证伪。
顾名思义，“句式群”就是相关句式构成的集合，这些句式之间具有某种相同或相关的形式

和／或意义特征。如施春宏（２０１０ａ、２０１０ｂ）将具有相同底层语义结构（论元结构）关系而表层配位

方式不同的句式所构成的系统看作句式群，像例（５）和下面的例（６）就分别属于不同的句式群。
（６）看蒙：ａ．宝玉看《西厢记》看蒙了。　　ｂ．？ 《西厢记》看蒙了宝玉。

ｃ．《西厢记》把宝玉看蒙了。　　ｄ．宝玉被《西厢记》看蒙了。

ｅ．？ 宝玉被看蒙了。　　　　　　ｆ．宝玉看蒙了。

ｇ．？ 《西厢记》宝玉看蒙了。　　ｈ．？ 宝玉《西厢记》看蒙了。
当然，由于例（５）和 例（６）都 是 致 使 句，因 此 也 可 进 一 步 概 括 为 致 使 性 句 式 群（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就此而言，“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应该区别于同一句式群中其他句式的语法意义。以例（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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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显然，“致使”并非“把”字句所独有的语法意义，因为上面“拨亮”句式群中的各个句式表

达的都是致使事件。同样，“处置”也并非“把”字句所独有的语法意义，因为各句式中的动词

“拨”具有处置性，或者进一步说，“拨”和“亮”之间具有处置－结果关系。那么，（５ｂ）“把”字句

的语法意义是什么呢？这就需要将它跟（５）中的其他句式相比较。这里主要讨论（５ａ）－（５ｅ）
五种句式的区别性语法意义，其他几种句式语法意义的分析从略。

与（５ａ）施受句相比，从配位方式来看，其他句式有个共同点，就是役事“油灯”出现在了动

结式之前，从而凸显了致使性影响的结果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再进一步看它们之间的区别。先拿“把”字句和长“被”字句来比较，两者配位方式存在根本

不同（致事和役事的句法地位不同，成分序列和标记形式不同），并由此带来侧显（ｐｒｏｆｉｌｅ）内容的

差异，因而所表达的语义结构关系便有差别。就此可以概括出两者语法意义的异同：“把”字句是

“通过某种方式的作用，凸显致事对役事施加致使性影响的结果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长“被”字句是“在某种方式作

用下，凸显役事受到致事施加致使性影响的结果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这样的概括，是将语法意义的结构化关系和

语法形式的结构化关系对应起来。由此可以回过头来看出施受句的语法意义：致使性施受句是

“通过某种方式的作用，凸显致事将致使性影响的结果施之于役事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通过上述追求一致性与区

别性的概括，我们力图将各相关句式语法意义的结构化关系与语法形式的结构化关系对应起来。
此时短“被”字句和受事主语句的语法意义就不难推导出来了。可以假定它们与长“被”字

句的派生路径是：短“被”字句由长“被”字句删除被降格的致事而来，因此短“被”字句的语法意

义是：“在某种方式作用下，凸显役事受到致使性影响的结果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受事主语句则是长“被”字句删

除被降格的致事及其格位标记而来（也可直接由短“被”字句删除格位标记而来），因此其语法

意义是：“在某种方式作用下，凸显役事出现致使性影响的结果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上面所概括的五种句式意义的结构中，致事、役事的配置方式及显隐情况有变化，而致使

方式和结果的句法地位和语义地位保持一致，这是致使性句式群的建构基础。“把”字句凸显致

事通过某种致使方式而使役事出现某种结果；而长短“被”字句及受事主语句则是凸显役事在致

事的某种致使方式作用下而出现某种结果。就致使关系的表达系统而言，将汉语视为结果凸显

型语言（ｒｅｓｕｌｔ－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施春宏２０１８：３６９－３７２），具有比较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以上所述的是典型的“把”字句，实际上，“把”字句还存在一些边缘类型。例如：
（７）他把所有的房间都扫了。　　　（结果隐而不显的“把”字句）
（８）一个趔趄，把一桶水都洒了。 （述语动词隐而不显的“把”字句）
（９）孩子把信封剪了一个角。　　 （带保留宾语的“把”字句）
对此，施春宏（２０１５ｂ）做了系统说明，限于篇幅，此处从略。这里想要特别强调的是，即便

是边缘“把”字句，在句法和语义上跟常规“把”字句仍然呈现出一致性，也是“凸显致使的结果”
的表达方式，只是其结果是隐性的，而常规“把”字句的结果是显性的。

五　句式意义分析的基本原则

鉴于学界关于“把”字句语法意义研究的基本历程、所持理念和分析路径，并基于上文对

“把”字句及其相关句式的语法意义的分析，下面便从句式形义关系研究的基本观念和方法出

发，对句式意义分析的基本原则做些思考。

５．１ 在多重互动关系中认识句式意义

意义是与形式相互依存的，而形义匹配关系又依赖于更多相互作用的因素而存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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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更为准确地定位句式的语法意义，就需要在多重互动关系中去认识。首先是“形义互动”，
即句法形式和句法意义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不是简单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相互验

证的关系，而是形式结构化和意义结构化过程中相互适应、相互推动的关系”（施春宏２０１０ａ）。这

是准确定位句式意义的最基本的关系。其次，对句式这种图式性构式（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而
言，其互动关系进一步体现为“构体互动”，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句式中不同组构成分

（构件）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构体和构件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不同句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上文

所述的互动，主要强调的是构体互动中的“不同句式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重互动关系则是“界
面互动”，“即影响构式结构体形式和意义的作用因素之间的互动，如语言系统内部各个界面（如
音系、韵律、词汇、语义、词法、句法、形态、功能，篇章，语法、修辞，等等）、各种范域（如语体、文体，
也可归入广义的界面）两两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多界面、多层面的相互作用”（施春宏２０１６）。就

“把”字句研究“把”字句、就语法意义研究语法意义，有时难以充分观察其本。对构式多重互动方

式的刻画和多重界面互动机制的分析将会成为考察构式形义关系的突破口。
当然，无论是构体互动还是界面互动，都是以句式形义互动为基础，二者之间的匹配关系

是认识句式作为构式的基础，而这种匹配关系实际上存在着一个相互适应和建构的互动乃至

互驯的过程。既然强调形义互动关系，就需要重视句式的每个结构成分在形式结构和语义结

构中所起的作用，句式成分的语序安排和句式意义的信息安排之间所存在的对应、匹配关系，
句式成分的显隐对句式语义结构和信息结构侧显的影响等。如在“把”字句的生成过程中，有

一种强制性提宾“把”字句：
（１０）ａ．王熙凤把所有的气都撒在了尤二姐身上。（比较：＊ 王熙凤撒所有的气在了尤二姐

身上。）

ｂ．他们把沟挖浅了。（比较：＊ 他们挖浅了沟。）
强制性提宾“把”字句，是相应的施动受句式受特定因素制约的结果，这是形式和意义／功

能互动的结果。这种强制性提宾现象，不仅出现于“把”字句，而且涉及整个动补结构和动宾结

构体系，是构体互动和界面互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如例（１０ａ）涉及句法形式和韵律结构的相互

作用，在现代汉语句法系统中，动词的支配对象不能插入动词和介词性结果补语之间，也不能置

于句末，于是只能前置；例（１０ｂ）涉及句法形式和语用信息的相互作用，补语表示预期结果的偏离

（陆俭明１９９０；李小荣１９９４；马真、陆俭明１９９７），这种非常规结果通过句法上凸显的方式（即焦点

后置）而得以体现，而汉语句法系统中的“把”字句刚好能够实现这样的形义匹配关系。
与此相关的是，对特定句式发展过程的考察也要立足于多重互动关系的动态调 整 过 程。

以例（６）为例，“《西厢记》把宝玉看蒙了”和“宝玉被《西厢记》看蒙了”的出现与动词拷贝句“宝

玉看《西厢记》看蒙了”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的“把／被”字句只有到了相关动词拷贝句发展得

相当成熟了的阶段才能出现（施春宏２０１０ｂ、２０１４）。据此可以推论：一种语言或方言存在“宝

玉看《西厢记》看蒙了”这样的动词拷贝句，是存在上述相应的“把／被”字句的必要条件。此所

谓“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墨子·经说上》）。就“把”字句而言，这种句式的语法意义只能

看作致使性的了，而且其形义匹配关系比“袭人拨亮了油灯”这样的一般“把”字句要复杂多了。

５．２ 在结构化配置中概括句式意义

本文强调对句式意义的研究要基于形式和意义的互动匹配关系，考察意义如何结构化，通
过语义侧显来选择句式群中相应的句法形式。因而对于意义的研究也应走结构化之路。

从“把”字句的典型结构形式“Ａ＋把Ｂ＋Ｖ＋Ｃ”来看，如果只考虑其语义结构成分而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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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各个成分的来源及其句法表现，典型“把”字句的语义结构就应该包括这样一些成分：致使

者Ａ（包含施动者），致使行为或方式Ｖ，受使者Ｂ（包含受动者），受使结果Ｃ。而这些正是致

使事件所包含的要素，不只为“把”字句所独有，“把”字句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只是致使范畴的一

种类型。然而“把”字句在其句法配置的结构化方式上有其特殊之处。简言之，典型“把”字句

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配置关系是：首先，表达使因事件和使果事件的两个述谓成分（包括介

词结构做补语）先后紧邻，这两个底层论元结构需要整合成一个上层论元结构；其次，表达结果的

句法成分置于句末，以凸显句义焦点；再次，结果凸显的要求迫使役事论元只能到述谓成分之前

去寻找句法位置；最后，致事和述谓结构之间恰好有一句法位置，可供经“把”引入后的役事落脚。
这便是“把”字句的句法语义配置，既能凸显结果，又保留了主动式的信息表达需求。瑏瑠

这些配置方式是相互作用的，单个成分的配置方式未必为“把”字句所独有，但合力作用则

构成了现代汉语句式系统中这一特有的表达方式。在分析句式的句法语义配置关系时，每个

成分的配置都应该在共时句法系统中找到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上的理据。
这种基于形式和意义结构化配置方式的考察，有利于说明句式意义的形式依存性，即形义

配对关系的特异性。如表示致使关系并不必然导致构造出“把”字句，“晴雯吹灭了蜡烛”和“晴
雯把蜡烛吹灭了”这两种句式一定有语义上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异可以通过一般性的结构化配

置方式得到说明。句式意义的概括正是基于这种配位方式系统性差异得出的。
由此进一步说明，“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实际上是一种结构化意义，而不是单个动词和／或

“把”所具有的及物性关系意义，虽然这两者在典型“把”字句中有很强的联系。而且这种结构

化意义是与其他句式的结构意义相区别而存在的。如果想进一步认识“把”字句的结构性语义

关系，一条便捷而有效的路径就是从“把”字句的构造过程入手。由于构造过程受到语义关系

的促动，因此认识了“把”字句的构造过程，实际上也就同时认识到了跟“把”字句具有相同的基

本语义结构关系的相关句式的构造过程；认识了“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实际上也就同时认识到

了跟“把”字句具有相同的基本语义结构关系的相关句式的语法意义。
对句式意义结构化配置方式的概括路径更容易凸显在句式发展过程中形式和意义的结构化是

如何相互平衡、相互协调的，从而更容易对所考察对象的句法、语义特征做出一致性的描写和解释。

５．３ 在句式系统中揭示语法意义的共性和个性

由于形式和意义之间在结构化过程中存在互动关系，因此相关句式之间在形式和意义上

必然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而且这种共性和个性是有层级性的。因此需要立足于句式系统（如句

式群），在句法形式和句法意义的互动中建构句式形义关系的层级，进而描写和解释句法形式

和句法意义的共性和个性。
我们上面的讨论基 本 上 是 基 于 现 代 汉 语 的 特 定 句 式 系 统 所 作 的 分 析。就 致 使 说 而 言，

“把”字句确实表达致使，但不能反过来说表达致使为“把”字句所独有。对于特定的语言系统，
只有在句式群（构式群，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中才能区别出各个句式（构式）的特殊意义。我们

通过上文的分析已发现，表达致使是相关句式的共性，“把”字句只是相关句式系统中标记性比

较高的一种构式。对此，上文已多有说明（尤其是第四部分“相关句式语法意义的系统性和区

别性”），此不赘述。下面再从两个方面来进一步拓展相关认识。
一方面，除了上文的基于特定语言系统共时层面的考察，关于语法意义的共性和个性，还

可以从跨语言比较和语言历时研究的角度认识。
从语言类 型 学 上 看，句 式 意 义 存 在 跨 语 言 共 性 和 具 体 语 言 个 性 的 问 题。致 使 范 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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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是语言的基本范畴之一，所有的语言都有致使性语义关系的表达形式，而
各个语言的表达形式却自成系统。也就是说，“致使”不但不为“把”字句所独有，而且也不为汉

语所独有。但是相 对 于 英 语 的 致 使 性 构 式 家 族（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如 双 及 物 句

式、使移句式、结果句式等），“把”字句的配位方式又具有汉语的个性。英语的双及物句式（如

Ｈｅ　ｂｏｕｇｈｔ　Ｍａｒｙ　ａ　ｂｏｏｋ）、使 移 句 式（如 Ｈｅ　ｐｕｓｈｅｄ　ａ　ｂｏｏｋ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ｘ）、结 果 句 式（如 Ｈｅ
ｓｈｏｔ　ａ　ｄｏｇ　ｄｅａｄ）等在表达致使关系时，各个句式都是只有一种主动句的句法配置形式，没有

强弱的对立，而汉语中“晴雯把蜡烛吹灭了”比“晴雯吹灭了蜡烛”处置意味更重，结果更为凸

显，由此可见汉语句式系统中处置意味的表达显然更具有个性特点。
从历时语言的研究来看，句式意义也有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在汉语史上，“把”字句是后起

的句式，而致使或处置的表达却是任何时期都存在的。只是“把”字句的出现，调整了汉语致使

表达系统的格局，而且这种格局调整是逐步发展而来的。相较于唐宋之前的汉语句式系统，
“把”字句发展成熟之后的句式系统，汉语结果凸显型的特征更加鲜明。因此，在考察汉语史上

这些句式的来源和流变时，如果某个形式上类似“把”字句的表达并不侧重凸显致使的结果，就
仍然不能看作成熟的“把”字句。

另一方面，即便在处置和致使之外对“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做出新的分析，也需要对共性与

个性的关系有明确的认识。例如，张旺熹（２００１）在语料统计的基础上指出，典型的“把”字句突

显的是一个物体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空间位移的过程。张伯江（２０００）也曾指出“把”字宾语有位

移性特征，并通过统计数据“证明了‘位移’意义在‘把’字句语义中的基本性”。这样的认识就

“把”字句本身而言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而这种位移图式或意义也同样存在于与“把”字句有

相同底层论元结构的其他句式之中。也即，“位移图式”理论上应该是致使性句式群的共性而

非“把”字句的个性。这样就可以做出预测：跟“把”字句在派生过程中属于同一层级的“被”字

句，位移图式同样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
为此，我们统计了发表于《小说月报》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的两部中篇小说（川妮的《玩偶的眼

睛》和傅爱毛的《天堂门》）中“被”字句的使用情况（不含“被迫”１例）：瑏瑡

表１　两篇小说中的“被”字句统计

字数 “被”字句数 表位移例数 位移例占比

《玩偶的眼睛》 约４３千 ５８例 ２７例 ４６．６％

《天堂门》 约３１千 ３４例 ２４例 ７０．６％

　　两篇小说共出现“被”字句９２例，其中表示物体发生空间位移的占所有用例的５５．４％，这
与张旺熹（２００１）表 示“位 移 图 式”的“把”字 句 的 使 用 比 例（５１．８％）基 本 一 致；而《天 堂 门》的

“被”字句位移例占比高出很多。可见，“位移图式”同样是句式群中相关句式的一种共性。当

然，如果从句法结构的配置方式和语义结构的凸显侧面来说，“把”字句常是主动发出作用力而

使对象发生位移或变化，具有致动性；而“被”动句则是因承受某种作用力而发生位移或变化，

具有受动性。因此，“把”字句的“处置”意味比较显著，至少相对于“被”字句而言是如此；而处

置的结果往往是使物体发生明显的位置移动、状态改变、数量增减等，这些方面若更宽泛地说，
都可以视为“变化 图 式”的 不 同 表 现。由 此 还 可 以 进 一 步 推 测，受 事 主 语 句（如“衣 服 放 柜 里

了”）中表达位移或变化的使用频率也不低。当然，它没有“把”字句的致动性，而更接近受动

性，但受动的作用力来源并不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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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研究句法意义时，必须基于相关句式（如具有相同的底层论元结构）的形义关

系所形成的特定句式系统，以此为背景逐层考察相关句式之间的共性，并通过句式间的形式对

立来考察其意义对立，进而揭示出特定句式语法意义的个性。

六　余 论

在分析特殊句式的语法意义时，若就某个句式而研究该句式，难以说明所概括出来的句式

意义是该句式的个性特征还是普遍特征；即便是拓展相关范畴的理解以适应例外，也难以将特

定句式的语法意义从相关句式中区别出来。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结构主义基本原则（系统性

原则和区别性原则），以“把”字句语法意义的分析为例，将特定句式放到句式群这样的句式系

统中去对比分析，从而揭示出相关句式的语法意义及其共性和个性特征，而且这种语法意义是

一种结构化意义。对任何构式意义的认识，都需要以这种结构化特征为基础，以构式系统中形

义结构匹配关系作为分析问题的切入点。
由于“把”字句结构特殊，类型多样，语义复杂，有学者试图用分而治之的策略进行更精确

的描写和解释。然而，一致化的解释仍然是学界所追求的目标。本文也希望在这方面做一些

尝试，试图将对句式意义的分析结构化、句法化，从而实现一致化的目标。
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所有从一致性出发所概括出来的句式意义，往往都是句式的典

型义，而实际上，所有的句式作为一种构式，都是一个原型范畴，原型范畴的多义性在句式中也

同样体现了出来。如何描写和解释多义构式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原型性和多样性、抽象性和层

级性之间的关系，则是构式研究的重要论题。仅就“把”字句的语法意义研究而言，也是一个需

要进一步探讨的过程。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任何句式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下使用的句式也只是演变

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就意味着，句式的形义关系实际上是个动态的关系，是句式化（构式化）
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那么，如何从多重互动关系（尤其是形式和意义互动关系）的角度来认

识每个发展阶段的构式形式特征和意义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又是一个新的研究任务。尤其是

在句式化过程中，各个结构化因素如何调整而导致句式的用变和演变，更需要通过组构成分的

特征差异和范畴变化来做出精细的分析。

附　注

①为有效区别和说明构式的整体 和 组 构 成 分 及 其 特 征，我 们 将 构 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分 为 构 体 和 构 件 两 个

方面，由此 构 式 特 征 也 包 括 构 体 特 征（ｗｈｏｌｅ－ｂｏｄ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即 作 为 构 式 而 具 有 的 整 体 特 征）和 构 件 特 征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即作为构件而具有的组构特征）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构式并不只是等于构体（由此构成

特征也不只是指构体特征），它包括构体和构件这样的整体和部分两个层面的内容。

②王力先生主要从述语动词的语义特征认识“把”字句；吕叔湘（１９８４）则看到了其中的不足，认为只有“看

见”类和“有、在”类不能用于“把”字句，其他三类在述语动词前后补上某个成分就可以了。

③将宾格性动结式以及下文关于作 格 性 动 结 式 的 概 念 引 入 这 种 分 析 中，显 然 已 经 扩 大 了 对“处 置”的 理

解，但一般坚持处置说的文献实际上是包含它们的。

④如王还（１９５７）、潘文娱（１９７８）、宋玉柱（１９７９、１９８１）、马真（１９８１）等。

⑤如邵敬敏（１９８５）区分出致态类和致果类，金立鑫（１９９３）区分出结果类、情态类和动量类，崔希亮（１９９５）

区分出结果类和情态矢量类，范晓（２００１）区分出处置句和使动句，邵敬敏、赵春利（２００５）区分出有意识“把”字

句／处置“把”字句和无意识“把”字句／致使“把”字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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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如薛凤生（１９８７）、戴浩一（１９８９）、叶向阳（１９９７、２００４）、郭锐（２００３）、施春宏（２００６、２０１０ａ、２０１５ｂ）等。

⑦其中也有一些不好解决的问题，如沈家煊（２００２）指出其中“实现完全变化”的认识，不能用来 说 明 吕 叔

湘（１９４８）所说的“偏称宾语”现象，如“怎肯把军情泄露了一些儿”；郭锐（２００３）则指出该文并未交 代 上 述 整 体

意义是否适用于那些ＶＰ不是述补结构（ＶＣ）的“把”字句，如“把衣服洗洗、把钱满地撒”。其实，即便是对“阿

Ｑ踢坏了大门”这样的动结式，也大体可以做出这样的理解。另外，该意义说明由“去除义”动词构成的“把”字

句比较方便，而“获得义”动词则不然。如“他们把房子建好了”，“房子”是成品结果，在“建”之前并不 存 在，难

以作为“选定对象”，如作者文中所言Ｂ“居于动词的前面，语义上要求它 有 自 立 性，因 此 排 斥 结 果 宾 语”；此 时

若解释为房子因“建”而“实现了完全变化”，则理解上也有些曲折。

⑧马真先生后来则采取了叶向阳（１９９７）的看法，参见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２００３）。

⑨关于“把”字句及相关句式语法意义的具体概括参见施春宏（２０１０ａ），这里在分析观念上有所充实，具体

句式意义的概括上也有局部调整。

⑩这里对“把”字句形义关系结构化配置的说明，只是就典型“把”字句而言的，其实还有更为复杂的情 况

需要说明，主要有两种：一是像例（６ｂ）“《西厢记》把宝玉 看 蒙 了”那 种 来 自 动 词 拷 贝 句“宝 玉 看《西 厢 记》看 蒙

了”的“把”字句；二是强制性提宾而形成的各种“把”字句。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

瑏瑡因为两者的语言风格有异，因此我们分开做了统计。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发现，文本内容及叙述 方 式 对

句式的选择有影响。《玩偶的眼睛》故事性强，动作描写多；《天堂门》故事性弱，心理描写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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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征稿启事
Ｔｈｅ　Ｔｅｎ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ＩＣＣＣＧ１０）

　　“第十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将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５日至３０日（２５日报 到，３０日 离 会）在 日 本 大 阪

府枚方市举行，由关西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和大阪产业大学孔子学院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 大

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广 东 外 语 外

贸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合办。本研讨会实行专家匿名审稿，有意参加会议的学者 请 提 交１０００字 之

内的纸本提要一式两份（一份署名并有联系方式，一份不署名）寄给广州黄埔大道西６０１号暨南大学中文系赵

春利先生（邮编５１０６３２），同 时 发 电 子 文 本 至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ｒｕｍ＠ｆｏｘｍａｉｌ．ｃｏｍ，截 止 时 间 为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１日

（以电子文本发文时间为准）。会议名额为１２０人。本届会议继续设立青年学者资助名额２０个（获 得 硕 士 以

上学位但不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者可以申请），要求申请资助者必须提交全文。会议将于２０１９年５月由暨

南大学文学院发出预备通知，在收到回执确认后，６－７月 由 日 本 关 西 外 国 语 大 学 发 出 正 式 邀 请 函，以 便 办 理

出入境手续。（秘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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